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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社會就政改問題爭論不休的時刻，大聯盟的
出現有其重要意義，它集合了社會大眾的觀點和立
場。縱觀目前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意見，可以歸納為四
大方面：

市民期望如期依法實現普選
一是期望香港如期實現普選，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
官的民主權利得到保障。
2017年香港普選行政長官，將是香港選舉歷史上最多
選民參與的活動。公民的投票權一直以來被視為民主選舉
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天香港處在普選進程的關鍵時刻，真
心期待落實普選的人士，會以最有效和平的方式，依照法
律及相關安排，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地實現普選之路。
政改諮詢期間，社會上大部分人表達了如期實現普選的意
願，反「佔中」大聯盟簽名活動現已有逾百萬人簽署，反
映了民意所歸。只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人，才會以諸
多理由製造對立，阻礙普選進程。緊張對峙的社會氣氛，
只會讓那些嚷着「普選」口號而謀個人私利的人，有更多

的理由唱反調，使普選原地踏步。

防止外國勢力插手香港事務
二是普選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進行，避

免與中央政府對着幹的僵局出現，也防止外國勢力藉
口插手香港事務，阻礙香港普選順利進行。
大聯盟所收集到的民意顯示，依法推進普選才是正
道，才是實現普選的有效手段。所謂依法就是在基本
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內實現。在強調和尊重法
治的社會，這本來就不會引起爭議。但社會上極少數
人則不以為然，他們認為香港的普選不需要按照固有
的法律，主觀武斷地鼓吹所謂「國際標準」和「公民
提名」。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和英國沒有哪一任總
統或首相，是經過「公民提名」產生的，那又怎會有
什麼真正的「國際標準」呢？而且西方民主國家的總
統或總理選舉也不全是經過普選，而是由任命產生
的。符合「國際標準」的選舉，充其量不過是個幌子
罷了。反「佔中」的簽名結果顯示，香港大多數人並

沒有被這個幌子欺騙，他們並沒有被「國際標準」和
「公民提名」蒙蔽了眼睛，他們選擇更為務實和符合
香港現狀的普選，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循
序漸進，如期實現。

「佔中」破壞法治阻礙普選
三是實現普選須理性務實，通過協商溝通縮小政治

分歧，而不是以「公民抗命」取代和平協商，或者發
動如「佔中」等極端行動破壞普選，破壞香港的法治
根基。
如果極端的「佔中」爆發，香港很有可能由此陷入長
期的動亂紛爭。香港地少人多，人口密集，七百萬人一
直維持穩定平和的社會環境，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條
件。香港人以勤勞、謙和、專業、守禮著稱，「獅子山
下」拚搏精神是香港引以為傲的價值觀所在。
回歸以後，社會紛爭有逐年增加的趨勢，但大多是

通過和平的遊行示威方式表達訴求。類似「佔中」的
大規模違法行動從未出現。回歸之後，香港經濟發展
逐年增長，與內地聯繫日益緊密，社會保持繁榮穩
定，港人的就業情況和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享有更高
程度的民主權利，言論、集會自由得到保障。但整個
社會的氛圍卻演變得越發緊張，越來越缺乏理性和包
容，原因主要歸結於少數極端分子通過輿論興風作
浪，煽動一部分人採用暴力抗爭方式，同時勾結外國
勢力，與香港特區政府對抗，挑戰中央政府權威，誓

要拚個你死我活、
魚死網破。歸根結
底，少數派是「掛
羊頭賣狗肉」，通
過暗中配合外國勢
力，針對中央政
府，搞亂香港，拖
垮特區政府而後快。

簽名活動代表主流積極正能量
四是大聯盟通過「保和平 保普選 反暴力 反佔

中」簽名活動表達的立場，與中央政府對目前社會政
改問題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
來自民間社會的大聯盟代表廣泛，集中了社會不同階

層、不同界別、不同黨派人士的聲音，是代表積極的、向
上的、健康的正能量。普選必須依法行事，普選方案的法
律依據，不是所謂「國際標準」，只有按照基本法和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才能使普選循序漸進，最終能夠實現。而
提名委員會則是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唯一合法提名機構。激
進派一直提倡的「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不符合香
港實情。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也是站在香港切身利益
與國家主權安全的全盤考慮上的基本要求，是作為香港最
高執政官必不可少的條件。企圖通過「佔中」等暴力違法
行動挑戰法治精神，阻礙普選進程，危害香港的任何陰謀，
也都是不會也不可能實現的。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反「佔中」大聯盟傳遞重要信息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起的「保和平 保普選 反暴力 反佔中」簽名活動，至今累計

簽名已逾百萬，市民反應熱烈。大聯盟的成立為社會各界的聲音提供寬廣的平台，透過媒體

發聲，深入人心，取得社會大多數人的認同和共鳴。大聯盟的成立，有效地團結廣泛愛國愛

港人士，凝聚了愛國愛港的社會力量，形成了有力的統一戰線，有效捍衛香港的法治精神和

核心價值，為香港的民主政改發展和繁榮穩定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張學修

楊孫西

政改報告開啟香港「普選」大門

依法可行達成共識
根據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的

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
法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
改，必須依法完成「五步曲」的程序，即
第一步由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
報告，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產生辦法
是否需要進行修改；第二步由全國人大常
委會決定是否可就產生辦法進行修改；第
三步如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可就產生辦法
進行修改，則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
產生辦法的議案，並經全體立法會議員三
分之二多數通過；第四步是香港行政長官
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議案；第五步是行政
長官將有關法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由全
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
不可否認，香港特區政府在整個諮詢過程

高度透明，政改專責小組聯同相關的政治委
任官員及公務員共出席226場諮詢及地區活
動，多次與立法會不同黨派及議員會面，直
接交流政改意見，這些活動全程公開。諮詢
期內總共收到約124700份來自不同團體和人
士的書面政改意見，亦悉數公佈。報告對民
意反映的全面、準確和可信度不容置疑。這
兩份報告標誌香港政改「五步曲」正式啟動，

是香港政制發展重要的第一步。

重視理據尊重民意
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和特區政府提交的兩

份政改報告，全面、客觀、持平地總結了歷
時近半年的公眾諮詢結果，準確地反映了本
港各界希望2017年達至特首普選、普選須依
法、特首須愛國愛港的主流民意。首階段政
改報告內容全面、客觀地歸納了諮詢期內收
集到的社會各界呈交的逾12萬份意見書的內
容重點，並反映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意見，
充分顯示特區政府對推動香港政制向前發展，
落實「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心和誠
意。
香港特區政府在政改首階段公眾諮詢報

告中指出，香港社會普遍殷切期望於2017
年落實普選特首，並普遍認同在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的基礎
上，理性務實討論，凝聚共識；主流意見
也認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明確規定提名
權只授予提名委員會，其提名權不可被削
弱或繞過。

不做過激違法行為
毋庸諱言，香港政改諮詢意見的確存在

分歧。據悉，香港特區政府第二階段政改

諮詢重點將對提名委員會的組成進行討
論，在這一點上各方達成某種形式的妥協
也許是可行的，如擴大提名委員會人數至
1600人，在四大界別組成的基礎上，增加
婦女、青年、社團組別，使其更具有代表
性。當然，這個方案必須是既能得到大部
分香港市民和立法會議員支持，又能夠獲
得中央接受，以實現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
普選。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有團體竟揚言，如
果香港政府拿出的選舉方案達不到該團體
所稱的國際標準，就將讓香港的中環商務
區陷入癱瘓。有人指責特區政府的諮詢報
告公佈的民意總結未全面數據化，而是以
「主流、大多數」等字眼形容結果。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日前表示，政改方案須嚴
格符合法律要求，符合政治要求，須具可
行等原則，不可能僅憑簡單多數來決定具
體實施方案。諮詢報告反映本港市民普遍
最有共識、沒有太大爭拗的意見，包括普
選特首如期在2017年進行並基於基本法、
行政長官要「愛國愛港」等，諮詢報告用
到「主流意見」等形容詞，是希望不要將
意見完全量化，力求準確。
近日，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梁振英及

特區政府表示，將全力做好有關政改問題
的內部協調工作，以及做好香港各界，包
括香港立法會議員與中央溝通的工作，希
望可以創造有利條件及氣氛，便於各方了
解。筆者希望在香港政改問題上，各方尋
求共識，不要做出過激的違法行為。須
知，香港作為一個離岸金融中心和一個充
滿活力的貿易及投資樞紐的角色，若受到
嚴重損害，那將是香港的一場災難！

7月15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向全國人大常委

會提交了政改報告，香港政改諮詢專責小組的首輪政改

諮詢報告亦同時公佈。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認為，兩份報告全面、如實地

反映了香港市民對政改的意見，表達社會殷切期望於2017年落實普選，

以及社會大眾普遍認同行政長官候選人須「愛國愛港」等主流意見，開

啟了香港「普選」的大門！

揚清激濁

面對各界對「黑金醜聞」窮追猛打，李卓人昨
日終於承認在黎智英給予的150萬元中，有50萬
元一直在自己戶口。然而，李卓人不是一直強調
自己是代工黨收取捐款嗎？既然是代收，理應馬
上轉交工黨，哪有長期存放在自己戶口之理？工
黨有獨立戶口，李卓人根本沒有代存捐款之理。
當中只有兩個可能，一是這筆捐款本身就是給予
李卓人的酬勞，在這筆捐款發放後不久，李卓人
隨即動身赴台與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見面，而根
據揭密檔案顯示，這次會面是黎智英一手一腳安
排，這筆錢就是回報李卓人的酬勞。二是這筆款
項確實是捐予工黨，而李卓人卻私自「落格」，
這就涉及刑事罪行。不論是哪一個原因，都暴露
李卓人一直在睜大眼說謊，欺騙公眾，誠信破
產，他應立即向市民和盤托出事件，交出所有單
據，各界也應繼續追查。
在「黑金醜聞」後一直強調是代工黨收取捐

款的李卓人，昨日終於承認，當中的50萬元捐
款早在去年10月已經收到，但他並沒有全數轉
帳給工黨，直至這幾天事件被揭發後，才將餘
款過數給工黨，用作成立社會企業云云。對於
何以沒有即時轉帳，李卓人辯稱工黨在去年底
計劃將部分捐款用作成立一家食物回收社企，
但由於社團註冊程序延誤，社企上月底才正式
成立，但仍需一至兩星期時間才能開設銀行戶
口，所以他一直將部分款項存放在個人戶口。

是金主酬金還是「落格私吞」？
李卓人的說法明顯存在大量疑點：一是有關

捐款是在去年10月給予李卓人的，但所謂成立

社企的建議卻是工黨在去年尾時才提出，即是
他收取捐款時根本就沒有什麼成立社企的建
議，所謂用作社企基金不知從何說起。二是李
卓人自稱是代收，在收到捐款就應該第一時間
轉帳到工黨戶口，工黨一直有獨立的接受捐款
戶口，李卓人根本沒有理由將捐款代存。就算
捐款是留作後用，何以不先轉予工黨。三是李
卓人死撐沒有收取利益，但先不論這筆錢究竟
是否落他袋，就是在這段時間的利息甚至用作
其他投資的回報，李卓人又有否與工黨算清楚
呢？所謂沒有收取任何利益不知從何說起。
其實，李卓人在事件被揭發後才急急將50萬

元轉到工黨戶口，已經暴露其作賊心虛。要將
一筆錢轉帳只須在網上按個掣就可以完成，但
他一直沒有這樣做，工黨中人也沒有要求他轉
帳，當中原因何在？只有兩個可能。一是這筆
捐款根本就是給予李卓人作為酬勞之用，所謂
代工黨收只是託辭。不要忘記，在爆料人士提
供的機密檔案中，有一段黎智英與前民進黨主
席及「紅衫軍」總指揮施明德的秘密對話文
本，當中提到黎智英就反對派的「佔中」策略
向施明德取經，包括「不讓特定政治人物加
入」、「提防有人假裝激進」，最後黎智英更
向施明德表示會「組織班底赴台」與施會面。
在這段對話後不久，李卓人就與鄭宇碩、朱耀

明高調赴台與施明德會面，邀請台灣「愛好民主
人士」共同簽署「佔中」理念書，促成了「佔中」
和「台獨」勢力的勾結。當中李卓人顯然就是黎
智英的「班底」，在完成了指派的任務後取得巨
額酬勞也是合情合理，否則如何解釋捐款與台灣

之行時間上的巧合？而且，李卓人多年來密切配
合黎智英挑動仇商、批鬥商家的路線，獲取其捐
款已經不是新聞，這次收取150萬元又算得什麼？
這樣就解釋了何以李卓人將有關款項存放自身戶
口，工黨中人也沒有追究事件，原因是款項從來
都是金主酬勞，與工黨無關。不過近日東窗事發，
才找個理由解釋。

欺騙公眾 誠信破產
當然，事件還有另一個解釋，就是該筆捐款

確實是捐予工黨，李卓人只是中間人，但這就
解釋不了他何以將款項「扣住」達8、9個月之
久，被揭發後才急急轉帳。這不禁令人懷疑他
是利用工黨主席身份將款項「落格」，其他工
黨成員根本就不知道，事後才被迫與他「圓
謊」。如果這個推論成立，李卓人隨時觸犯了
刑事法例，有詐欺之嫌，後果相當嚴重，執法
部門理應介入調查。
鑑於事件性質嚴重，李卓人不能以一句已轉

帳就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意圖將事件了結。
如果該筆款項是酬勞，那就說明李卓人只是黎
智英的馬前卒，服務的是金主，而他又沒有向
立法會申報，已經違規及存在利益衝突，必須
追究；如果是「私吞」更涉及刑事罪行。李卓
人必須向社會交代事件詳情。
但現在可以斷定的是，李卓人一直指代收款

項都是在睜大眼說謊，欺騙公眾，誠信破產。
一個睜大眼說謊，誠信破產的人竟然自稱代表
工人，不是對工人的最大侮辱嗎？單是這一點
已足以令他問責辭職。

「私吞」或是酬金？ 李卓人必須交代

■責任編輯：黃偉漢 2014年8月1日（星期五）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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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民主阿婆」陳方安生，早於97年前，在香港回歸中
國的問題上，已經向洋人發出「抗中」的心聲，因此被國際反華傳
媒捧戴上「香港良心」之帽。
陳方安生這位「民主阿婆」沒良心的具體事例，本人早在97年前
後已署名撰寫多篇文章評論指責過她，在港多家報刊發表。猶記得
回歸前彭定康來港做末代總督，志在推行西方民主政治，為了在英
國人結束對港的殖民統治後，治權能夠落入親西方的「反共抗中」
政客手上，彭定康竭力推行其「三違反」政改方案，引起社會極大
爭議。當時身為布政司的陳方安生自然要服從執行。
但是，當有良知的大多數港人認為彭定康政改方案不利97香港平穩過
渡，社會各界精英都表示強烈反對，彭政改方案提交立法會尚未審議通
過時，陳方安生竟然昧着良心、違背大多數港人意願，閉着眼睛說瞎話，
大言不慚地說：「政改獲得立法局大多數議員支持，以及受到各階層市
民擁護」，指責市民稱政改方案為「彭定康方案」是錯誤的，辯稱方案
是「香港市民方案」。由此可見她鼎力維護「三違反」的彭定康政改方
案，心甘情願做殖民統治者的忠實奴才，盡顯其卑鄙嘴臉，不願爭取香
港順利回歸祖國。她哪裡會有為香港社會着想的善良之心呢？！
近日網上揭發黎智英近兩年「收買」反對派的巨資，陳方安生共

收取350萬元，港人無不嘩然！看清這位所謂「香港良心」原來與李
柱銘等人一樣，都是被肥佬黎豢養的「奴才」，理所當然是「有貪
心，而沒良心」了。
廣大市民有眼睇，香港回歸十七年，特區政府管治因何舉步維

艱，主要是立法會與行政機關的對抗所致。導致雙方關係惡劣，首
先是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違反基本法規定，企圖剝奪特首依法行使行
政主導治港的權力，在議事堂上對政府提交的所有政策法案，都千
方百計挑起諸多無謂爭端設置障礙，極力阻撓其通過施行，以求打
擊特區政府威信而剝奪其管治權力。
相信善良的港人都感受得到，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對抗特區政府行政
主導治港權力的政治鬥爭，令到本港社爭愈演愈烈。香港回歸以來社
會分化，亂象橫生以致繁榮安定受損，都是反對派「反共抗中」死性
不改，蓄意作亂所造成的局面。而出任過立法會議員的陳方安生，她
取得議員席位後不是依法履行議員監督政府職責，而是與反對派蛇鼠
一窩狼狽為奸，攻擊中央和特區政府，亂港殃民，完全不顧香港社會
利益，喪失個人應有的公正道義。
近日網上披露的消息，陳方安生收取黎智英捐款後，就出面「維

護蘋果」，不滿匯豐、渣打和東亞銀行抽起《蘋果日報》的廣告，
去信質疑該三家銀行的做法，挺身為壹傳媒出頭，「奴才」醜態盡
顯。這種不知羞恥「沽名釣譽」的老婦，筆者雖已是「老耄」年
紀，閱歷世情匪淺，如此的奴才醜態亦很少見也！如上所述，鐵一
般事實證明，陳方安生沒有良心只有貪心，不容她諸多狡辯。


